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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届会议

议程顼目3 '

出席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各国代表的全权证书

1 9 8 3年 1 0 月 2 0 日以色列常驻

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我谨提到1 9 8 3 年 1 0 月 1 9 日若干国家代表给阁下的信（八/ 3 8 , 5 2 0 )。

该信无缘无故、毫无根据地攻击出席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以色列代表团的全权证书, 

尽管全权证书委员会认为这项全权证书符合规定并在.1 9 8 3年 1 0 月 1 2 日第一 

次会议上接受了这项全权证书（见全权证书委员会第一次报告， 1 9 8 3年 1 0 月 

1 7 曰 A，3 8 , 5 0 8 )。

因此，那封信的拙劣企图是显而易见的* 是要滥用全权证书审查程序来扯些全 

不相千的事情。 它再次显示出某些国家对以色列的疯狂仇恨，从 1 9 4 8 年以色 

列立国以来，它们一心想要毁灭我国，为此不惜公然违反一般国际法和《联合国宪 

章 》。 它们的违法行径中最为具体的是一贯违反《联合囯宪章》第二条第4 项关 

于禁止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 以及《联合国 

宪章》第二条第3 项关于责成所有会员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其国际争端.

那封信中提出的论点不但表明了某些国家对我国众所周知的疯狂敌视，而且表 

明了另一些国家在恶意利用这种敌视“ 那些论点即使成立，也是同全权证书审查 

程序毫不相千，何况它们是不能成立的。 我并不打算同这种滥用全权证书审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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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行径多所纠缠，因此只提出下列儿点看法：

(a)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并不是提供一个机会让任何国家来进行象那封信中 

那样的论战；

㈨ 对符合规定并获得全权证书委员会接受的全权证书进行那种无理诽谤，既 

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文字和精神，又违反了大会的议事规则；

(c) 那封信中所反映的态度也不符合联合国的指导原则，包括《宪章》中责成 

所有会员国使联合国成为“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的规定（第一条，第 4 项）；

⑷这种态度不仅助长了普遍对整个联合国系统丧失信心的趋势；而且还会对 

联合国执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首要职责的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请将此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3 的正式文件予以散发。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 

耶胡达•布卢姆（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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